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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泥浆固化处置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泥浆固化处置服务的术语和定义、服务主体、服务提供、服务监督与改进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台州从事建筑泥浆固化处置服务（含集中处置、现场处置两种方式）的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85.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废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建筑泥浆

在建筑施工中产生，由黏性土、砂土、碎石土、风化岩石、矿物和岩屑等材料与水混合后的拌合物，

且不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和GB5085.7等规定的危险废物。

3.2

干泥

泥浆经固化处置分离后产生的泥土。

3.3

清水

泥浆经固化处置分离后产生的分离水。

3.4

含水率

干泥中水的质量占干泥总质量的百分比值。

4 服务主体

4.1 组织管理

4.1.1 提供建筑泥浆固化处置服务的从业企业应依法设立，并取得相关经营证照。

4.1.2 从业企业根据自身特点建立完备的企业管理制度、运行规范和服务规范，从业企业要对所服务

项目建立完整的统计资料和独立的项目档案，并设专人保存、管理。

4.1.3 从业企业应依照现代企业制度搭建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公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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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从业企业应向社会及服务对象作出服务质量承诺。

4.2 人员管理

4.2.1 从业企业应根据项目现场需要配备必须的生产人员、管理与工程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等。

4.2.2 从业企业应配备专业技术人员，经相应的岗位技术培训合格后上岗。

4.2.3 从业企业应对全部人员定期进行环保、安全等方面的培训。

4.2.4 泥浆固化处置设备操作人员应熟悉掌握设备操作方法和流程，严格按照设备操作说明书或操作

手册来操作设备。

4.2.5 泥浆固化处置设备操作人员应熟知泥浆固化处置应急预案，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心态，能正

确有效处理在泥浆固化处置服务过程中出现的突发情况。

4.3 设备设施

4.3.1 从业企业应根据自身服务需要，购买或生产一定数量的设备,设备应增加泥浆固化处置专用标志

标识。

4.3.2 现场处置方式泥浆固化处置能力不少于 300 立方/天；集中处置方式泥浆固化处置能力不少于

1000 立方/天。泥浆方量按灌注桩成孔体积计算。

4.3.3 从业企业建立系统完善的设备档案，充分掌握设备工况，建立设备例行检查与保养制度及档案，

保障设备的安全、平稳运转。

4.4 场地设置

泥浆固化处置场地的设置，应与水体保持合适距离，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5 服务提供

5.1 业务承接

5.1.1 业务接洽

从业企业向客户了解处置的服务需求，同时详细介绍处理能力、服务案例、服务承诺、收费标准等

基本情况。

5.1.2 现场调查

从业企业应安排技术人员到工地现场对打桩产生泥浆的性质、产量进行现场取样，获取打桩施工计

划，通过与对方施工人员详细交流掌握第一手资料，制定科学合理的处置服务方案。

5.1.3 确定方案

从业企业应在服务签约前向服务对象提供处置服务方案，双方无异议后存档。

5.1.4 服务签约

从业企业应与有需求的单位本着互惠互利的精神洽谈服务业务，并依照相关法规签署合法、严谨的

服务合同。

5.2 现场服务

5.2.1 文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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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泥浆固化处置装置在现场应合理布局，规范放置，保持场地的整洁有序，不干扰现场其他作

业，做到文明生产。

5.2.1.2 现场服务的相关制度要做到上墙，标志、标识规范合理。

5.2.2 安全生产

5.2.2.1 从业企业应按规定进行安全生产管理，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制度，设立专职安全员。

5.2.2.2 从业企业应建立事故报告制度，发生安全事故，要按规定及时、如实报告，并建立台账。

5.2.2.3 从业企业应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相关人员应熟知安全预案，在应对突发事件时能做到沉

着、冷静、高效。

5.2.2.4 泥浆固化处置装置应设定安全工作范围，设定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无关人员随意进入处置

场地。

5.2.2.5 泥浆固化处置过程中不得加入或产生《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列出的、或根据 GB5085 等标准

中规定的的危险物质。

5.2.3 环境保护

5.2.3.1 应采取相应措施保证泥浆不得偷排、外排，符合 GB18599 和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

5.2.3.2 脱水后的干泥在工地现场需要有合适的临时储存场地，场地的安排必须考虑阴雨天气的影响

和运输方便。

5.2.3.3 脱泥分离的清水需妥善储存方便循环利用，清水外排时应达到 GB18918 国家排放标准。

5.2.3.4 设备现场应采取措施做好设备噪声降噪工作，尽量减弱噪声对工地周边影响。

5.2.4 服务记录

服务应及时记录现场处置服务的量、当日班次安排、设备保养情况等内容，并在服务结束一周内完

成归档整理。

5.3 服务质量

5.3.1 固化处置产生的干泥应满足可堆放，干泥含水率不能超过 40%。

5.3.2 泥浆固化处置服务处置效率应满足现场实际生产需要。

5.3.3 从业企业在单个项目开始时，应对脱水后的干泥含水率、排水水质等进行检测，对处置能力进

行评估；在项目完成后应形成服务评价报告。

6 服务监督与改进

6.1 应主动接受行业主管部门、服务对象的监督。

6.2 宜通过事后访谈及向客户提供信息平台、电话、邮件、直接访问等反馈渠道来获取服务反馈信息。

6.3 应认真听取、记录顾客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归纳整理，并对服务反馈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制定行

之有效的改进方案不断提升泥浆固化处置服务的质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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